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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藏传佛教在云南丽江的传播与发展 

 

赵沛曦  

 （云南丽江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 ，云南  昆明，674100）  

 

摘要：本文以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顺序为基本线索，对藏传佛教于唐朝传入云南丽江的观点进行了论证，并全面

系统地阐述了自唐朝以来各个时期藏传佛教在丽江的传播和发展情况，从而清晰地呈现了藏传佛教在丽江的发展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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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支派，俗称喇嘛教。佛教于4世纪传入青藏高原后，从7世纪中期到9

世纪中期，经历了松赞干布时的初兴，赤松德赞时的建树和赤热巴巾的发扬，史称“前弘期佛教”。 

10 世纪，佛教在青藏高原自 9 世纪中期赞普朗达玛“扬苯灭佛”中断了一百多年的传播后再度

复兴，是谓“后弘期佛教”， 佛教在长期传播的过程中，与当地群众信奉的原始宗教——苯教

相互排斥、斗争、影响、渗透、融合，最终以佛教教义为基础，吸收了苯教一些神祗和仪式，逐

渐在西藏和青、甘、蒙、川、滇等地发展成为可与汉地佛教、南传佛教相并列且具有浓郁藏地色

彩、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由于修行方式、传承系统各不相同,藏传佛教形成了诸如宁玛派（红

教）、萨迦派（花教）、噶当派、噶举派（白教）等教派。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影响了藏

区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而且还广泛传播到蒙古、纳西、土、怒、普米等民族之中，对其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仅就藏传佛教在丽江的传播问题作一粗略的论述，以求教于专家学

者。 

一、唐朝时期的丽江藏传佛教 

丽江藏传佛教的情况，相关文献记载较早的为清朝，民国时的文献记录虽然较多，但多是

反映清朝至民国时期的情况，至于藏传佛教最先何时传入丽江，没有明确的史料记录，且无历史

遗迹可供考证，我们只能从民族学资料和历史上丽江与藏区的关系中去分析、推断、论证。 

丽江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衔接地带，不仅是滇川藏之间的政治、军事要冲，而且还

是重要的民族聚居区和多元文化走廊，藏传佛教在丽江的传播就是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与藏区地缘

相连、民族互往、文化交融的有力佐证。丽江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主要是藏族、普米族、部分纳

西族和摩梭人。自古丽江与藏区就有密切的往来。西汉初年，汉武帝经营西南夷，设置郡县，云

南迪庆、丽江同属于越嶲郡（郡府在今凉山州西昌市），东汉为牦牛羌地，三国、两晋时改属云

南郡(郡府在今祥云)，称遂久县，唐朝初期，吐蕃崛起，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了奴

隶制政权。吐蕃势力扩张到滇西北地区，与南诏政权时战时和，678年（唐仪风3年），吐蕃尊

业多布率兵进攻西洱河（洱海），“并西洱河诸蛮”，吐蕃势力开始进入洱海北部地区。680年

（唐调露2年）吐蕃在今玉龙县塔城和香格里拉县五境之间架造铁桥，设置铁桥节度使（又称神

川都督府），与西洱河诸蛮相互交往，以后吐蕃又占领姚州弄栋城（今姚安），丽江“麽些诸蛮”

臣服于吐蕃。到689年（唐永昌元年）洱海以北许多部落均归服于吐蕃。此后南诏势力发展，一

度曾将吐蕃赶出洱海地区，8世纪初，赞普都松芒保结（器弩悉弄）亲征南诏铁城（今玉龙县塔

城），“及至兔年（703年）冬，赞普都松芒保结至绛域（今大理市至玉龙县塔城一带），攻克

之”。及至龙年（704年）“赞普（都松芒保结）入治蛮，即死于此地。后统治绛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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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赞普又推行政令于南诏，使白蛮来贡赋税，收乌蛮于治下”。
［2］

到 751 年（唐天宝

十年）“（鲜于）仲通自将出戎、巂州，分二道进次曲州、靖州。阁罗风遣使者谢罪，愿还所虏，

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听，则归命于吐蕃，恐云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进薄白崖城，大

败引还。阁罗风敛战胔，筑京观，遂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夷谓弟‘锺’，故称‘赞普锺’，

给金印，号‘东帝’。”
［3］

吐蕃地域扩大，又拥有南诏这一大属国，从此双方交好达42年之久。

吐蕃在经营洱海地区时，正值西藏前弘期佛教发展时期，赞普赤松德赞迎请印度佛教密宗大师莲

花生大弘密法，崇佛灭苯。藏传佛教便在此时，伴随着吐蕃与南诏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联

系而传入滇西北地区当属无疑，对此，也有民族学资料零星记载。《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云：

“《张胜温画卷》中“所有密教诸尊，其名目与西藏略同，是南诏之佛教 ，实由吐蕃传入”。

《南诏图传》文字卷记载“圣教兴行，其中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弈代相传，敬

仰无异。”另《南诏德化碑》云：“属赞普仁明，重酬我勋效（天宝10年南诏击败鲜于仲通大

军于江口之役）遂命宰相倚祥叶乐持金冠、锦袍、金宝带、金帐床、金扛伞、鞍银兽……等，赐

为兄弟之国。”这是南诏归附吐蕃后，吐蕃赏赐给南诏的物品，其中的“扛伞”是一种曲柄伞，

它是藏传佛教所奉用的法器。吐蕃在赏赐锦袍、金宝带、金帐床诸物外，赐“扛伞”于南诏，当

然是与传播藏传佛教有关。 

二、宋元时期的丽江藏传佛教 

宋元时期滇川藏间“茶马互市”开始繁荣，丽江作为 “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不仅有各

路土特产品交换、流通，而且各地宗教文化也在此传播、交融。此时正值西藏藏传佛教 “后弘

期”。 11世纪中期后藏传佛教各教派逐渐形成，元朝时发展迅速。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元

跨革囊”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 1252年（南宋淳祐12年）在丽江设茶罕章管民官，1271年（至

元8年）改为丽江宣慰司，1276年（元世祖至元13年）元政府再改为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将今

古城区、玉龙县、维西县划归云南省管辖，今玉龙县巨甸以北塔城一带连同迪庆藏区一并为中央

宣政院直辖地，隶属吐蕃诸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元朝大一统，使滇藏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元

朝政府对藏族采用“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统治，中央设置宣政院，专管全国佛教及藏地军政事务，

宣政院事由吐蕃大喇嘛八思巴（1235～1280）兼任。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花教）第五代法

王，1253年应忽必烈之邀，来到大都（北京）召置左右，从受佛戒，1260 年（元中统元年）忽

必烈即帝位，尊八思巴为国师，授“灌顶国师”玉印，1270 年（元至元 7 年）八思巴因创蒙古

文字有功被元世祖封为“大宝法王”，升号“ 帝师”，并赐予西藏十三万户之地，使之“僧俗

并用，军民通摄”，西藏便开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由于元朝政府的扶持和八思巴的推行，

藏传佛教在元朝时发展、传播很快，并从西藏、经四川藏区传入丽江。 

宋末元初藏传佛教萨迦派（花教）经四川巴塘、理塘传入今宁蒗县永宁、大兴摩梭人、普

米族聚居地。忽必烈南征大理时，途经今四川盐源、木里、甘孜、阿坝及云南宁蒗等藏族、摩梭

人、普米土聚居区，为了争取和利用藏族宗教上层人士，请萨迦派第四祖萨班·贡噶坚赞

（1182~1251，萨班·贡噶坚赞是1247年到凉州（甘肃武威）会见阔端皇太子议定西藏归顺元朝

的功臣）到六盘山会晤，因萨班活佛已于1251 年病故，其侄八思巴前往，此后八思巴一直追随

忽必烈左右，每到一处都做法事，宣传佛法。忽必烈到达丽江宁蒗摩梭人、普米族聚居地“吕底”，

取“永久安宁”之意，赐名为“永宁”，元朝统一后，在此设立永宁州，以后升为永宁府，隶属

丽江路。因当地摩梭人和普米族土酋随军参战有功，忽必烈便封一些摩梭人和普米土酋为当地世

袭头目，由于忽必烈的扶持和萨迦僧徒的宗教活动，萨迦派在摩梭人、普米族地区兴盛起来，据

载1276年（元至元13年）萨迦派在宁蒗永宁开始修建寺院，收徒传教，先后建立了阿半罗、真

波格罗两寺。于1356年（元至正16年）修建永宁格姆山（又叫狮子山）的者波萨迦寺是较早兴

建的喇嘛寺，以后又在蒗蕖和挖开修建了两座萨迦寺，其僧人均来源于当地的摩梭人和普米族。
［4］

这三座寺的历代“堪布”即寺主，均由当地土司之弟担任，至今在宁蒗永宁狮子山的萨迦寺，

是丽江也是云南唯一现存的萨迦派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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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则多为噶举派，它是由四川德格传入，20世纪50年代末，对藏传佛

教噶举派（白教）西康德格县的母寺八蚌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调查材料记录：

“白教约于宋宁宗时由僧都松钦巴传入康区，经元、明两代，得到发展。该寺由第一代斯笃活佛

所建，因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德格土司的大力支持，势力大大发展，该寺即为德格土司五大家

庙之一。该寺在白教中地位很高，仅次于后藏楚布寺，同为白教在康区的圣地。寺辖分寺约70～

80 座，分布于德格、邓柯、康定、丹巴、稻城、云南丽江以及青海等地。”
［5］

调查材料证明噶

举派是较早传入丽江的藏传佛教派之一，其年代为约12世纪南宋宁宗（1195～1200年）时期，

同时说明元、明两代四川藏区的噶举派与云南迪庆、丽江的噶举派的关系。 

三、明朝时期的丽江藏传佛教 

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在丽江纳西族聚居区传播、发展迅速。1382年（明洪武15年）明朝中央

授予纳西族头人阿得为丽江府土知府，次年赐姓木，1385 年赐予土知府世袭权，从此，历代木

氏土司得到明朝中央政府的扶持，封赏诰命，备享殊荣。木氏土司时期，据《丽江木氏宦谱》记

载，从成化到万历的一百多年间，木氏与吐蕃发生大小战事近百次，管辖范围扩张到今西藏的盐

井、芒康和四川的巴塘、理塘等康南藏地，随着势力不断向北发展，木氏土司在与西藏统治者之

间加强联系的同时，与噶举派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极力提倡信奉噶举派，特别是噶玛噶举

派属下的红帽系和黑帽系两个支系，
［6］

借宗教力量经略巩固辖区，噶玛噶举派活佛也特别注重

亲近、依赖地方政权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木氏土司的倚重下，噶玛噶举派在丽江得以弘扬和繁

荣。噶玛噶举红帽系（二宝法王）二世法王喀觉旺布（1350～1405）的得意弟子曲贝益西的一名

徒弟支梅巴曾当过木氏土司的“帝师”，而红帽系第六世法王却杰旺秋等人，则是木氏土司家的

常客，常出入木府大院。1473 年（明成化 9 年）土司木嵚曾赠厚礼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大宝

法王）七世法王曲扎嘉措（1454～1506）。后到木泰土司时又曾邀请曲扎嘉措法王来丽江做客，

但他未能成行。1516年（明正德11年）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八世法王弥觉多杰（1507～1554）应

土司木定（1476～1526）之邀到丽江做客，木定土司为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法王则送给木

定土司佛舍利、佛像、显密佛经、犀角、金器、坐骑、藏药等厚实礼品，木定土司又回赠了珠宝、

丝绸和“轮王七宝”等一百多件礼物，弥觉多杰法王在丽江停留了九天。据《历辈噶玛巴法王传

记总略•如意宝树史》载：（噶玛巴第八世）法王（弥觉多杰）应姜洒当结布（土司木定）之请

前往。火鸡年（1516 年）在加噶庄园为主一万多兵之迎下至姜地（丽江）王宫近地下榻……翌

日晨，姜结布乘座轿子，其教父及弟弟各骑坐大象一头，侍仆牵引大象，众人骑马执举佛伞、幡、

幢等供品簇佣而来，行至法王住地纷纷下马磕头，并由腊卡察美任翻译向法王询安、献礼。……

在此之前，姜结布并不信奉佛教，然而从此以后，姜结布对佛教尤其对噶玛教坚信不移”。木定

土司还答应“每年选送五百童子入藏为僧，且度地建一百寺庙。”弥觉多杰法王被尊称为热振丹

巴洛，他与随僧共同担任了木氏土司的宗教大师或喇嘛，从此，木氏土司便开始兴修寺宇广泛弘

法。据载木氏土司在其控制的云南和康南藏区修建了大小近百座刹宇，还向许多寺庙布施过释迦、

罗汉等珍贵镀金铜像，成为这一地区最大的施主。 

到明朝末年，木氏土司已成为康南藏传佛教的重要支持力量之一。木增土司在位（1597～

1646）时，噶玛噶举派在丽江盛极一世，第九世大宝法王旺曲多吉、第十世大宝法王却英多吉

（1604～1674）和第六世二宝法王却吉旺秋都把丽江作为住锡地，经常在丽江活动。《徐霞客游

记》记载：“庚戌年（1610 年），二法王曾至丽江、遂至鸡足”。民间也有许多关于大宝法王

却英多吉和二宝法王却吉旺秋的传说故事，其中乾隆《丽江府志略·山川略》有载：“佛梨：在

西大门内文昌宫前，相传二宝法王手植，一干独出，顶结繁枝，枝皆向东，剖实莹洁如酥，其味

异常。”为了支持藏传佛教，被康南藏民誉为“三赕杰布”（丽江王）或“木天王”的木增土司

一方面出巨资于明万历末至天启初年在丽江府小中甸康萨林寺主持刊刻了长达108卷、包括1000

多篇文献的藏文《大藏经》，成为纳西族、藏族文化史上的盛事，木增土司是滇藏政教关系史上

值得颂扬的重要人物和佛门虔诚弟子。这套《大藏经》史称丽江版《甘珠尔》，从刻印到完成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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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15年，藏族学者铎嘎鲁撒特勒在《藏文目录学》一文中说：“在西藏最早刻印的全本《甘珠

尔》是纳西王索南绕登（木增）于1609年接受往赐杂日湖伴的噶玛红帽僧第六世却吉旺秋的建

议刻印的”，噶玛红帽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1548～1635 年）和大司徒曲吉坚赞等高僧应邀参

与了这套经典巨著的编撰工作。现在拉萨大昭寺里还珍藏有木增土司奉献给该寺的全套《甘珠

尔》， 是大昭寺最珍贵的文物之一。另一方面，木增土司还修建寺院，雕塑佛像，广收门徒，

丽江五大寺之一的福国寺就是他在1601年（明万历29年）年改建的。《丽江府芝山福国寺禅林

纪胜记》碑文云：“……乃雪山自西绵亘，层出叠嶂而秀异特钟者，芝山也。……当山之腹，孕

为胜地，延袤数里，松桧万章，盘桓夹去，是为解脱林。林中梵刹，名楼飞观，绘掾薄栌，金碧

辉映者，为福国寺。寺旧名安乐园，因隐公为太椒人遣使诣阙，以请龙藏，天子嘉其孝也，御赐

金额。……隐公为谁？累晋中大夫 政事参政木候讳增号生白是也。”
［7］

另《光绪丽江府志》记

载说：“在府城西北二十里芝山上，旧名解脱林，明嘉宗赐名福国寺。同治甲子年正月，毁于兵。

光绪壬年，寺僧重修。”可见，福国寺原来是木氏土司的家庙，以后改建成藏传佛教寺院，是纳

西族地区最早的喇嘛寺之一。与此同时，1589年至1603年，噶举五世大司徒法王曲吉坚参（1596～

1657）应木氏土司的邀请到丽江弘法，之后司徒法王丹贝尼切也来到丽江主持兴建佛宇。正是木

氏土司的热衷推行，使藏传佛教风行于丽江纳西族地区。明末《滇南纪略》载“丽江土官自明朝

开国以来，俗多好佛，常以金银铸佛，大者丈余，次者八九尺，再次者二三尺不等，如是罗列供

养”。乾隆《丽江府志略•礼俗略》记载：“土人家家供佛，信喇嘛僧”,大批纳西弟子步入佛门，

出现了“摩西（纳西族）头目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的盛况。
［8］

由于木增土司的笃信和

对噶玛噶举派的大力支持，一位噶玛噶举高僧曾著有《绛杰波·索南饶丹传》一书，以宣传木增

为弘扬佛法所做的贡献，绛杰波·索南饶丹即纳西天王索南饶丹之意。 

明朝末年，和硕特部蒙古顾始汗率兵南下，统一青藏高原，顾始汗支持藏传佛教格鲁派（黄

教），视其它教派为异端，用武力支持格鲁派发展势力，噶举派在西藏濒临绝境，失势的噶玛派

首领也常常把丽江木氏土司府当作自己的避难所，从而使丽江变成其用来保存实力的重要基地，

1618年（明万历46年）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大宝法王）却英多吉逃到丽江避难，木增土司以上

宾相待，据载第十世大宝法王却英多吉是先到中甸，后移居到木氏家中，因生活不习惯而隐居福

国寺，后前往青海果洛传教时，在康区遭劫被人营救后又回到木氏家中。在木氏土司的庇护下，

噶玛噶举派在丽江有了安身之地。据乾隆《丽江府志略·人物略》记载“处音都知（却英多吉）

顺治已丑年（1649年），自西藏来，住锡解脱林”。 却英多吉在丽江、中甸等地活动了数十年，

其间，曾在中甸主持修建仁安寺（大宝寺），并在该寺为木懿土司的小儿子木溪剃度，赐法名为

“弥旁丹白尼玛”， 1673年（康熙十二年）却英多吉回到拉萨，次年圆寂。根据云南藏区的藏

文资料记载，当时跟随王却英多吉的卫藏地区许多噶玛噶举喇嘛也纷纷来到云南藏区木氏辖区，

如却英多吉的重要弟子杰策六世活佛诺布桑波（1660～1698，三宝法王）就是其中之一。 

四、清朝时期的丽江藏传佛教 

清朝时期藏传佛教在丽江呈持续发展之势，且形成区域特色，噶举派在纳西族聚居区得到

保护并小有发展。格鲁派在丽江藏族、普米族和摩梭人地区由于和硕特部蒙古及五世达赖对整个

藏区的统治以及清王朝“扶持格鲁派以安蒙古的政策”等原因，而得以兴盛。 

格鲁派（黄教）约于16世纪开始传入丽江。据《明实录》载，1578年（明万历6年），木

氏土司曾邀请达赖三世索南嘉措（1543～1588）到云南和三塘（巴塘、理塘、建塘）地区弘法，
［9］

 1580年（明万历8年），土司木东、木旺父子俩出资在其管辖的川西修建了理塘寺，并特请

达赖三世索南嘉措为其开光。 

1665 年（康熙四年）蒙古和硕特部武装进驻中甸，帮助格鲁派“清除异教”，勒令滇西北

藏区藏传佛教各教派改换门庭，归化格鲁，虽然各教派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教案此起彼伏，连绵

不断，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彻底失败。大批寺院被改宗，象迪庆著名的衮钦寺、羊八井寺、德钦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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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556年（明嘉靖35年）修建的宁蒗的扎美戈噶举派寺院也被改宗扩建为黄教寺院，后由于

得到政治集团的支持，成为滇川藏三省（区）摩梭人和普米族规模最大的格鲁派藏传佛教寺院。 

1723 年（雍正元年）清政府在丽江改土归流，木氏土知府降袭土通判，木氏势力虽然开始

衰微，但在滇西北还保持着较强的实力。清朝政府为了稳定边疆政局，仍给木氏在丽江享有很大

的自主权，因此格鲁派势力未能深入到纳西族地区，而噶玛噶举派在木氏的保护下在纳西族地区

得以持续发展。其主要表现为寺庙的大量修建，从明末到清道光年间，在木氏的大力倡导和资助

下，相继修建了13座噶玛噶举派大寺庙，即今丽江古城城郊福国寺、指云寺、文峰寺、玉峰寺、

普济寺，巨甸兴化寺，鲁甸灵照寺，塔城洛固的达来寺，维西的兰金寺，维西喇普的达摩寺、来

远寺，维西康普的寿国寺，贡山丙中洛的普化寺，这些寺庙其组织同西藏类似，并始终保持着与

拉萨的堆龙楚布寺及四川德格的八蚌寺在体系上的密切联系。13 大寺中建寺最早的是福国寺，

僧侣最多的是兴化寺，掌教寺设在指云寺，掌教大喇嘛为东宝活佛。乾隆《丽江府志略·人物略》

记载有阿哈哈摩尼、的痴、明具、立相等喇嘛高僧的活动情况，“自幼入芝山修行的的痴、创建

指云寺的立相、修建文峰寺的明具大概可以确认是纳西人”，纳西弟子纷纷长途跋涉入藏学习，

有的僧人还当上了西藏甘丹寺的主持。到了晚清以后，出现了诸如十五世东宝活佛等许多影响较

大的纳西活佛，十五世东宝活佛（1860~1925年）俗称木大喇嘛，原名木槐青，是土通判木曙东

的长子，七岁时被认定为十四世东宝活佛（原称仲巴活佛）的转世灵童，迎请到指云寺坐床，苦

修十年，精通佛经和汉藏两文，他很注重藏语音译的美和字意的吉祥，故而将冠于自己名字前的

“仲巴”二字改为“东宝”。17岁后到文笔山静坐修炼三年，获得“都巴”学位，22岁时到拉

萨堆龙楚布寺受戒，深受大宝法王的器重，1885 年四川德格的八蚌寺四宝法王圆寂，被大宝法

王派去代理四宝法王的职务。代职期间，身体力行，严整寺规，获得广泛赞誉。1890 年回到丽

江主持文峰寺静坐堂， 1912年，云南都督府组织西征军进藏平叛，东宝活佛随军宣慰，由于功

大德旺，被授予“宣慰大法师”称号。在滇川藏区有很大的影响。 

五、民国时期的丽江藏传佛教 

1912年（民国元年），云南都督府成立，署令：委丽江指云寺东宝活佛（木大喇嘛）为“管

理丽（江）、中（甸）、维（西）永北、阿墩子（德钦）及藏边黄红两教大法师”。后又委中甸

归化寺掌教喇嘛更堆宜玛为 “宣慰丽（江）、中（甸）、维（西）永北、阿墩子（德钦）及藏

边黄红两教帮办”。但因历史原因，各教派矛盾、纠纷积重难清，大法师和帮办的权威维持不到

10年就已瘫痪。1932年（民国21年）省政府在九、十、十三、十五政务（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内设政治局，管理宗教。但各教派放任自流，教案冲突不断，政治局不政不治，形同虚设。整个

民国时期战争频繁、政局动荡，但因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它对于

回避现实、提供精神寄托具有很大的作用，因而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和安慰，民众烧香拜佛，寺

庙静地香火旺盛。丽江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1928年（民国17年）国民政府统一时，福国寺有

喇嘛100人，指云寺有100人，文峰寺有60人，普济寺30人，玉峰寺10多人。佛门弟子中也

涌现出圣露活佛、督噶活佛等多位藏传佛教的大德高僧。圣露活佛（1871～1941 年）玉龙县黄

山镇白华金龙村人，纳西族。5岁时被认定为普济寺三世活佛坦青的转世灵童，22岁到西藏拉萨

堆龙楚布寺大宝法王处受戒学经，由于天资聪慧、德才超众，深得大宝法王器重而留在身边 20

年，修行密法，造诣极高，1915年（民国4年）回到普济寺，重修寺宇，广收门徒。1935年（民

国24年），应民国云南省佛教协会邀请，率领丽江七大寺喇嘛10人前往昆明设坛讲经传教、修

法超度。当时日本已侵占我国东三省，圣露宣讲救国经、爱国经，着力宣传爱国抗战，历时三个

月。后又应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在大理书写藏文经典，并用大理石雕刻后嵌于鸡足山楞严塔上。

1937年（民国26年），受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之请，代表信奉藏传佛教的蒙、藏、纳西等民族

和宗教界，赴南京商议国事，受到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接见，圣露活佛和随行的世路、青巴、

取比、鲁都、巴松、朋措等6弟子在南京各大寺轮流设坛讲经，宣传抗战，其爱国热忱和高深德

识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敬仰，许多高层人士纷纷皈依门下成为俗家弟子。1941年（民国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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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抗战日愈激烈，圣露活佛又受国民政府邀请到重庆，任国民政府“蒙回藏联合慰劳抗日将士

代表团”首席副代表，主持为抗战阵亡将士举办的亡灵超度法事，被国民政府授予“普善法师”、

“呼图克图”尊号，林森还为普济寺题写“灵宇慈云”四字额。同年7月圣露活佛在重庆千佛寺

圆寂。部分灵骨由文峰寺二喇嘛接回丽江葬于普济寺后。督噶活佛（1906～1976 年）俗称“郭

大喇嘛”玉龙县巨甸镇古都湾人，8岁时被认定为兴化寺大活佛的转世灵童，21岁时先后前往四

川德格八蚌寺和西藏拉萨堆龙楚布寺等地受戒深造，修德颇高，1941 年后，与内蒙喇嘛领袖章

嘉活佛一道主持“佛学社”，弘传佛法，宣讲爱国经，为抗日阵亡将士超度亡灵，深得僧俗人们

的爱戴，信众还捐资在成都为其修建督噶寺，礼佛息居。1950 年 8 月督噶活佛回到丽江达摩寺

静修，后曾出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丽江协商委员会会长，“文革”后，被下放农村，1976年 2

月圆寂。 

此外，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永宁发展迅速，成为摩梭人、普米族的主崇宗教。在当地当

喇嘛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喇嘛的社会地位很高，家有二子，必送一子当喇嘛，永宁摩梭人中喇嘛

最多时达1000多人，其中格鲁派700人，萨迦派300人。民主改革前，永宁扎美戈寺和者波寺

共有喇嘛731人，其中普米族88人，摩梭人600多人。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丽江藏传佛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丽江藏传佛教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950 年至 1958 年月为第一阶段，丽江藏传佛教摆脱封建体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49

年 7 月 1 日丽江和平解放，195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丽江、中甸、维西、德钦，四县人民政

府相继成立。下半年，丽江地委统战部成立，四县宗教工作统归中共丽江地委统战部领导，从此，

丽江藏传佛教工作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党和政府根据宗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长期

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等特点，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各教派一律平等的民族宗教政策，丽江政府

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并用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开展宗教工作，通过取消寺院封建特权、废除

寺院剥削、开展自养活动和实施寺院民主管理等途径，使爱国守法寺院和宗教人士得到保护，丽

江的宗教活动正常有序，藏传佛教得以正常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安定。1950年 10月，中

甸归化寺的17世活佛松谋当选为丽江专区联合政府副主席，继而任丽江专区副专员。其他宗教

界人士还当选地方政协和人大，参与政府工作。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在北京召开，松谋活佛与余海清、裴阿欠、和万宝、张子斋、欧根六人代表丽江专区各族人

民出席了会议。1956 年永宁扎美戈寺罗桑益史活佛出任宁蒗县第一届政协委员和第二届人大代

表，享受处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党和政府还组织民族宗教人士

到北京等内地大城市参观学习，经常召开会议征求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并通过他们团结

广大的僧侣和信教群众，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955 年举行罗桑益史活佛的升位仪式，并

由他担任扎美戈寺主持。1956年8月8日至25日释迦佛的两颗佛牙从缅甸接回中国，途经丽江，

中国佛教协会和云南省佛教协会在丽江文峰寺举行隆重的迎送佛牙大法会，前来瞻仰佛牙的各地

僧众近 10 万人，远道而来的藏胞就有千余人。由此掀起了一次藏传佛教发展的热潮。到 1958

年整个滇西北地区拥有喇嘛寺庙25座，喇嘛达5000多人。 

1958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遭到冲击

以至否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58年开始，一些宗教寺院被无偿占用，正常的宗教活动开始

停止，一些喇嘛被迫还俗，如福国寺主持汪嘉活佛，还俗后入伍为一名军人，此后一生经历磨难，

1995年6月圆寂。1962年，福国寺只有喇嘛7人，玉峰寺4人，文峰寺6人，普济寺9人，指

云寺已无喇嘛。
［10］

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工作部门被撤销，所有的寺院遭到毁灭性破坏，

寺内经典、文物、法器被查抄没收、丧失殆尽。僧人离散，宗教上层人士遭迫害，像曾担任过扎

美戈寺堪布的阿明清、边玛拉擦等到人被捕入狱，扎美戈寺被拆毁，可供千人集体诵经的大经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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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拆迁到达波村修建“五·七”干校，扎美戈寺原址变为农机站和卫生院，寺院文物全部被捣

毁。总之，十年浩劫使藏传佛教跌入历史的低谷，僧俗群众的民族宗教情感遭到极大的挫伤。 

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恢复和贯

彻，人民群众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信教自由。1982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

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明确了一系列具体规定，

指明了宗教工作的正确方向。当地政府为贯彻党的宗教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使藏传佛

教得以恢复和发展。首先，落实宗教政策，纠正冤假错案，一批“文革”中受冤的宗教人士得以

平反昭雪。如到1985年宁蒗县1958年以来在历次运动中错处的127名民族、宗教界人士落实了

政策，其中，摩梭人有关人士共25人，包括罗桑益史、阿明清和边玛拉擦等人。其次，恢复和

建立宗教工作机构。1992年丽江地区行政公署成立了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下设宗教科，与统

战部一起管理宗教事务，同时，各级宗教协会也相继成立。统战部和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是代表

党和政府从方针政策和其它行政方面对寺院进行管理，而有关教务、僧侣组织则由佛教协会协助

政府实施管理。再次，在政治上给宗教人士更多的待遇，加强了党与爱国宗教界的统一战线。省

地县各级人大、政协都有喇嘛代表、委员，充分发挥了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复次，政府拨款，

群众集资恢复和修建了一些寺院，建立、健全宗教活动场所。1988年玉峰寺修复竣工并举行了

佛像落成开光大典，文峰寺、指云寺、普济寺均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重新修缮，各寺都重塑了神佛，

置办了法器， 2000年初，丽江孤儿院胡曼莉女士为宗教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慷慨解囊，请翁堆·登

精琼吉嘉措活佛从成都佛学院购买了一部213卷大藏经《甘珠尔》赠送给文峰寺，2000年1月

11日，文峰寺举行了隆重的大藏经入寺仪式。另外，为了保护和弘扬宗教文化，开展宗教文化

旅游，通过政府投资和群众自筹资金等多种方式，铺设了古城到文峰寺、指云寺、玉峰寺和普济

寺的柏油马路。 

在宁蒗，1986年由国家拨款、民众集资重新修复了扎美戈寺；1996年，活佛静室也开始修

建，1998 年底全部竣工，并于 1999 年 2 月 25 日举行了隆重的大殿暨活佛静室开光庆典，现有

喇嘛200人左右。另外，者波萨迦寺、蒗蕖萨迦寺也进行了修复，使永宁摩梭人和普米族聚居区

又一次出现了宗教热潮。1989年，十世班禅大师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圆寂，扎美戈寺举行了“十

世班禅示寂回向千供法会”，以慰藉大师还灵，祈祷早日转世。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政府

放宽政策，实施“以寺养寺”方针，鼓励寺院务农经商、发展旅游。扎美戈寺采取办商店、旅馆、

旅行社，承包山场、林场等办法，不仅使寺院获利，而且通过植树造林绿化了环境，利国利民。 

丽江玉峰寺、文峰寺、指云寺也借助旅游热潮开展活动。文峰寺在相继成立黄山乡旅游开

发公司、丽江文峰寺旅游开发公司后，加快了景区、景点的规划、开发和建设。指云寺于 1997

年开始，由四川省乡城县白依乡丁真岭寺第五序位四郎翁堆五世活佛登嘉亲临主持下进行了寺院

修复工作。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原丽江县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风景园林管理所投资220多万

元进行了各种基础建设，并与民宗局协作，通过发放僧侣生活费和津贴等“养起来”的办法，不

断吸引各地僧众前来指云寺烧香拜佛。但值得注意的是，除永宁外，纳西族地区的玉峰寺、文峰

寺、指云寺、普济寺等寺目前仍然香火清冷、僧人寥落、后继乏人。喇嘛人数急剧下降，到2001

年文峰寺仅有5人、指云寺2人、普济寺1人、玉峰寺3人以及一名随从和一名居士，共计喇嘛

13 人，五六个喇嘛已垂垂老矣，有的年迈，生活需要照料而不得已在家中设经堂修行，有的病

魔缠身而无法从事宗教活动。因此，丽江地区藏传佛教的保护与发展还有待于有关部门集思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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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a basic clue of Chinese historical political power alternation. It discusses the 

viewpoint that Tibetan Buddhism spreaded to Yunnan Lijiang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t elaborates 

comprehensively systematically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in Lijiang in every time 

since the Tang Dynasty. Moreover, it clearly presents developing proces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Li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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